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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政〔2020〕111 号

关于成立梅山镇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小组

及成员职责分工的通知

各村、社区，镇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梅山镇社会救助体系，及时有效地解决

我镇城乡居民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，根

据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

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47 号）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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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现成立梅山镇社会救助管理工作

小组，成员名单及职责分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全镇社会救助管理工作的领导，成立镇社会

救助管理工作小组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傅绍萍 人大主席

副组长：汪立志 党委副书记

熊裕民 纪委书记

陶学琦 政法委员

周 娟 副镇长

成 员：朱道超 宣传委员、党政办主任

吴为中 财政和资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

江露露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长、安监所所长

余 浩 梅山派出所所长

吴 然 江店派出所所长

方临木 监察室主任

潘 明 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

蔡梦玲 扶贫办副主任

肖顺海 平安办工作人员

各村、社区书记

镇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民政和社会事务

办，办公室主任由潘明同志兼任。今后，镇社会救助小组

成员职务如有变动，由接任人员自然替补。社会救助日常

工作由镇民政和社会事务办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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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职责及职责分工

（一）主要落实上级政策。贯彻落实国家、市、县有

关社会救助工作的政策，在镇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统

筹协调社会救助相关政策措施，做好全镇社会救助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衔接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，进一

步完善政策落实，加强制度和工作衔接，定期研究解决梅

山镇社会救助工作出现的问题，确保有关决策部署得到有

效落实。

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利用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

工作机制，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、受助及时。完善社会

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，做好救助对象准确识别，提

高资金使用准确性和有效性。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，确

保资金使用管理规范。发挥好部门联动和快速响应机制，

强化资源统筹，及时解决好群众遭遇的突发性、紧迫性、

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，共同做好社会救助工作。

梅山镇社会救助工作实行镇社会救助管理工作小组组

长负责制，组长对本镇社会救助工作负总责；镇民政和社

会事务办、各村（社区）等各司其职，负责社会救助具体

实施。

职责分工如下：

民政和社会事务办：牵头做好本镇社会救助工作，构

建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；发挥镇社会救助工作联席会议

作用，实现部门协作配合。 对接县主管部门，具体开展最

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供养、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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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灾人员救助、医疗救助、临时救助、核对工作的申请受

理、调查审核、初审和发放。

平安办：负责来信来访及相关信息收集、处理和维稳

工作。

派出所：对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

助资金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

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各村、社区：配合协助各职能部门做好本辖区居民申

请人员调查摸底、政策宣传、公示告知等工作。

其它：镇残联、退役军人工作站、工会、妇联、团委

分别负责对残疾人、困难退役军人、困难职工家庭、困难

妇女和单亲母亲家庭，患重、大病的干部和职工，孤残病

青少年、贫困大学生、特殊困难家庭青少年和参与重点工

程的贫困青年等困难对象的救助帮困工作；镇财政和资产

管理服务中心负责本镇社会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、拨付工

作；镇党政办负责通过募捐等形式做好救助帮困等工作；

镇纪委负责本镇社会救助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社会救助工作小组每年年初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年工

作，研究确定财政预算投入。每月召开救助资金审批会，

遇有紧急事项可由组长召集临时会议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出

现的问题和困难，督促各相关单位进一步抓好工作落实。

加强分类动态管理，健全社会救助对象定期核查机制，由

工作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核查小组，对每月村和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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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申报的低保初审对象家庭情况进行入户核查；对特困人

员、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，每年核查一次；

对收入来源不固定、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，每

半年核查一次。复核期内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没有明显

变化的，不再调整救助水平。规范救助对象家庭人口、经

济状况重大变化报告机制。年底要对全年的工作进行一次

全面的检查总结，确保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。

建立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的多边救助联动机制，加强

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定期交流信息，协商救助工作，形

成信息共享、相互配合、协调运作的长效工作机制。遇有

突发事件，各部门发挥职能，以有效整合各种救助资源，

形成整体推进合力，完善突发事件处置解决机制。

梅山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9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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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民政局

梅山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7 日印发


